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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 嘴 山 市

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石招商办发〔2021〕13号

石嘴山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

印发《石嘴山市招商引资工作流程和服务保障

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石嘴山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：

为进一步明确我市招商引资工作流程，完善招商引资全流程

的服务保障机制，不断推动全市招商引资工作规范化、高效化开

展，我单位制定了《石嘴山市招商引资工作流程和服务保障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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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（暂行）》。现将该《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抓好

相关工作落实。

石嘴山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1年 9月 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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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嘴山市招商引资
工作流程和服务保障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全面推动“全员招商”，深入开展“精准招商”，

进一步规范招商引资工作流程，构筑科学、有序、高效的招商引

资项目服务体系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线索摸排

第二条 线索摸排。按照“全员招商”理念，各单位结合自

身行政职能和我市区位优势、产业基础、资源禀赋等发展实际，

充分利用自身的朋友圈、交际圈，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。主动

出击，广泛开展招商线索的捕捉和收集工作。

第三条 线索研判。按照“谁引进，谁研判”的原则，对摸

排收集的招商线索，各相关单位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现

代化信息手段，按照《石嘴山市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研判会商办法

（暂行）》的规定，对拟投资的项目单位的综合实力、社会诚信

度、项目合规性进行初步研判，相关单位要全力配合，大力支持。

市级主要领导引进项目统一由市投资促进局负责对接并组织研

判。

第四条 线索移交。各招引单位对经过研判确认为可行有效

的招商线索，实行移交制。第一产业项目（枸杞、肉牛和羊、奶

等项目）原则上移交市农业农村局；第二产业项目（新材料、电

子信息、清洁能源等项目）移交至相关县区（园区）；第三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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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（商贸、物流、酒店、市场建设等项目）移交至市商务局，

文化旅游项目移交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，金融项目移交至市金融

工作局，其他项目移交至与其专业职能相匹配的单位，让“专业

的人干专业的事”。未在以上范围内的项目移交至市投资促进局。

以上项目在移交同时向市投资促进局报备，由市投资促进局负责

督办，并作为落地后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认定的依据。

第三章 对接洽谈

第五条 项目洽谈。项目线索移交后，承接单位指定专人负

责开展项目的洽谈对接，移交单位也指派专人负责跟踪落实推

进。

第六条 对接交流。确定进行洽谈的招商线索，由承接单位

与投资方进行互访、考察、沟通、交流，并就投资协议条款事项

进行会商，必要时可会同移交单位一并参加。

第七条 签订协议。有明确投资意向且符合我市产业政策的

项目，由承接单位征询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后，与投资方签订经合

法性审查后的框架性、意向性协议。

第八条 手续办理。对已签约的项目，承接单位按照“一名

领导挂帅、一个部门负责、一个专班服务、一个项目专员”的“四

个一”工作机制全程协助企业办理开工建设各项审批手续。

第四章 服务保障

第九条 信息共享。市投资促进局定期对各单位上报的信息

进行汇总整理，形成工作通报，实现信息共享。项目对接洽谈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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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定期将洽谈项目推进情况报送市投资促进局。

第十条 跟踪服务。对已落地的项目，项目承接单位要及时

履行合同内容，提高服务质量，加快项目进展。

第十一条 科学考核。市投资促进局对各部门（单位）按照

“外出+对接+签约+落地+服务”全过程进行科学考核，充分发

挥考核指挥棒作用。

第十二条 监督监管。对因推诿扯皮、敷衍塞责、履职不到

位的单位和部门在年终考核中予以扣分。对有关职能部门或者其

工作人员由于行政不作为或者越权行为造成重大项目流失的，报

请市委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未尽事宜由市投资促进局负责解

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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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引资工作全流程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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